
附件
《钦州市进一步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办法》任务分工表

	序号
	任务条款
	牵头单位
	配　　　合　　　单　　　位

	1
	第二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国资委

	2
	第三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3
	第四条
	市工信委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4
	第五条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科技局

	5
	第六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投资促进局

	6
	第七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

	7
	第八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

	8
	第九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

	9
	第十条
	市国土资源局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10
	第十一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11
	第十二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12
	第十三条
	市国资委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13
	第十四条
	市国资委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

	14
	第十五条
	市国资委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15
	第十六条
	市国资委
	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16
	第十七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教育局

	17
	第十八条
	市工信委
	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序号
	任务条款
	牵头单位
	配　　　合　　　单　　　位

	18
	第十九条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教育局

	19
	第二十条
	市工信委、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教育局

	20
	第二十一条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1
	第二十二条
	市工信委、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22
	第二十三条
	市财政局、市工信委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3
	第二十四条
	市财政局、市发改委
	市科技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24
	第二十五条
	市科技局
	市工信委、市财政局

	25
	第二十六条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国资委

	26
	第二十七条
	市科技局
	市工信委、市国资委

	27
	第二十八条
	市科技局
	市工信委、市商务局、市文新广电局、市工商局

	28
	第二十九条
	市科技局
	市工信委、市商务局、市文新广电局、市工商局

	29
	第三十条
	市工信委、市质监局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工商局

	30
	第三十一条
	市金融办
	市科技局，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钦州银监分局

	31
	第三十二条
	市金融办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科技局

	32
	第三十三条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金融办

	33
	第三十四条
	市金融办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34
	第三十五条
	市金融办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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